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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连续停牌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别提示： 

为确保现金选择权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顺利实施，本公司股票将自 2013 年 10 月 23 日

（B 股最后交易日之下一交易日）起连续停牌，直至完成终止上市手续、实施换股吸收合并

后，转换成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能电力”）A 股股份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上市及挂牌交易。2013 年 10 月 22 日为本公司股票最后一个交易日，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 

 

鉴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事宜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本公司将着手实施本次换股吸收合并。 

本公司在披露本提示性公告的同时，也发布了《关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

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公告》，将通过网下申报的方式向现金选

择权目标股东提供现金选择权。现金选择权目标股东指东南发电除以下股东以外的、截至现

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收市后仍持有东南发电 B 股股票的全体股东：（1）浙能电力；（2）已

承诺放弃行使现金选择权的华能集团、八达股份、浙电置业、浙江电力物资和香港兴源；以

及（3）持有存在权利限制的股票且在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尚未解除权利限制的股东。本

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3 年 10 月 25 日（B 股最后交易日为 2013 年 10 月 22

日），现金选择权申报期为 2013 年 10 月 28 日。投资者欲了解本次现金选择权实施的详情，

应阅读本公司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关

于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现金选择权实施公

告》全文及相关文件，并及时关注本公司刊登的相关公告。 

为确保现金选择权和本次换股吸收合并顺利实施，本公司股票将自 2013 年 10 月 23 日

开始连续停牌，不再交易，直至完成终止上市手续。2013 年 10 月 22 日为本公司股票最后



一个交易日，此后本公司股票将进入现金选择权行权申报、行权清算交割阶段。现金选择权

实施完毕后，本公司将按法律法规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和程序办理本公司退市手

续及实施换股。敬请广大投资者留意相关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东南发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 年 10 月 17 日 


